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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例大綱

第五章

年資制度轉銜(86-88)

第四章
退撫給與之支（發）給、保障及變更(64-85)

第三章

撫卹(51-63)

第二章

退休(17-50)

第六章

附則(89-100)

第一章

總則(1-16)

法案名稱：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共6章、100條）

規範事項：退休及撫卹事項合併立法



二、退休所得定義(§4)

退休所得替代率計算公式：

退休所得
替代率(%)

月退休(月補償)金+優存利息(或社會保險年金)

最後在職本(年功)薪2倍

≦

社會保險年金：
指於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退休所領取之公保年
金或勞保年金，不包括純私人機構退休所領勞保年金。



三、退休金計算基準(§28)

人員類別

法案施行前已退休人員＆

法案施行前已符合月退休金

支領條件者

法案施行後始符合月退休

金支領條件者

退休金

(分子值)
不適用均薪方案 適用均薪方案

現職待遇

(分母值)

不分退休年度都以最後在職「本(年功)薪×2」
計算(不適用均薪)



四、調降退休所得：退休所得上限及下限(§37)

已退休者：自107.7.1起，逐年調降替代率上限

以10年時間過渡
(每年調降1.5%)

調降後月
退休總所
得不得低
於最低保
障金額

最低保障金額

註：月退休總所得=優存利息+月退休金
原即低於最低保障金額者，維持原金額



四、調降退休所得：退休所得替代率(§37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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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公布施行前、後因公傷病命令退休人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替代率調降規定：

一、因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危險事故、

遭受暴力事件或罹患疾病，以致傷病。

二、因前款以外之情形，已致傷病且致全身

癱瘓或致日常生活無法自理。

四、調降退休所得：排除對象(§33)

替代率調降之排除對象(§33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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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降優惠存款利率(§36)

實施期間

利率

退休金種類



五、調降優惠存款利率-人道關懷弱勢保障(§36)

1.適用對象：支(兼)領月退休金且退休所得低者

 每月退休所得，低於替代率調降方案最末年(第11年)之上

限金額。

2.具體作法：

替代率調降方案最末年(第11年)之上限金額中，屬於公保優

存部分，仍照18%利率計算其相應可辦理優惠存款之本金，以

適度保障其退休權益。

3.支領減額月退休金者，不適用。



人道關懷弱勢保障-案例

月退休金：52,167元
每月優惠存款利息：23,922元

優惠存款利息降為0後，月退休金52,167元，低於第11年後替代率
56,930*2*52.5%=59,777元。
屬優惠存款利息59,777-52,167=7,610元部分，仍照18%利率計算
其相應可辦理優惠存款之本金。



五、調降優惠存款利率：支領一次退休金者
(§36)

支領一次退休金者
(一次退休金+公保養老給付合計以3百萬元本金-45,000利息為例)

實施期間
等於或低於最低保障金額部分 超過最低保障金額部分 每月利

息合計
本金 利率 利息 本金 利率 利息

107.7.1~
109.12.31

2,209,300 18% 33,140 790,700 12% 7,907 41,047 

110年~111年 2,209,300 18% 33,140 790,700 10% 6,589 39,729 

112年~113年 2,209,300 18% 33,140 790,700 8% 5,271 38,411 

114年以後 2,209,300 18% 33,140 790,700 6% 3,954 37,094 



五、調降優惠存款利率：兼領月退休金及一
次退休金者(§36)

★按兼領月退休金及一次退休金比率分別計算，再合計

1.按兼領月退比率計
算公保優存本金後
，2年半歸零

2.替代率上限按兼領
月退比率計算

3.最低保障金額按兼
領月退比率計算

兼領
月退

1.按兼領一次退比率
計算公保優存本金
，加計兼領一次退
休金優存本金，再
依一次退休金者逐
年調降優存利率規
定辦理

2.最低保障金額按兼領
一次退比率計算

兼領
一次



六、月退休所得扣減順序(§39)

先降優存

仍高於替代率上
限者，再降至替
代率上限金額

• 1.優惠存款利息

• 2.月補償金(細則草
案§34)

• 3.舊制月退休金

• 4.退撫新制月退休
金

低於或等於替代
率上限者，直接
支領該金額



七、月退休所得待遇標準



八、補償金之差額計算(§34)

（一）取消年資補償金

退撫條例施行1年後(自108.7.1起)退休生效者，不再發給年資補償金；

原審定擇領月補償金者，於法案施行前、後，所領月補償金金額仍未達

原得領取之一次補償金金額者，補發其餘額。

（二）補償金之差額計算(細則草案§34)

1、按退休年資、等級及退休時適用之規定，計算教職員應領之一次補償金後，

扣除本條例施行前已領及本條例施行後仍得領取之月補償金金額合計數

而有餘額者，一次補發其餘額。

2、但依規定調降每月退休所得，且於118年1月日以後，仍得繼續領取全部或

部分月補償金者，不予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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